株洲市人民政府

关于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垂钓、

破坏隔离护栏等行为的通告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和管理，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一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本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、旅游、垂钓、游泳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体的活动。若有违反，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对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、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，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对个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游泳、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，处500元以下的罚款。
二、禁止破坏隔离护栏（网）、摄像装置等水源地保护基础设施、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。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有关规定进行治安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三、我市将持续推进湘江保护“4+1”部门轮值制度（水利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交通运输+公安），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，对违反以上规定，被依法查处的组织或个人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进行相应处罚，并通过新闻媒体公示平台进行曝光。

四、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到饮用水源地进行垂钓、游泳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，除按上述规定处理外，并移送相关单位进行党纪问责和行政问责。

五、对在饮用水源水域范围进行其他污染水质行为的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六、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饮用水水源地的义务，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饮用水水源地的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。

七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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